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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环球视野］

域外商标法律制度概览
□ 任 义

欧盟法院对高龄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护案
□ 侯海军 李晓莹

编者按 商标是指能够将自
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商品或
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或服务相区别
的标志。商标权是商标注册人依
法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的专有权
利，商标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
成部分，每一个商标都可能蕴藏
着一定的经济价值，因此，各国
十分重视对商标的确认和保护，
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。值此世
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，本版特
刊登文章，介绍域外商标法律制
度，敬请关注。

基本立法

商标法律制度覆盖面广，在国际
法层面及各国层面都有基本的立法。

国 际 法 层 面 。 1883 年 3 月 20
日，在巴黎签订的 《保护工业产权
巴黎公约》，其保护范围包括发明专
利 权 、 实 用 新 型 、 工 业 品 外 观 设
计 、 商 标 权 、 服 务 标 记 、 厂 商 名
称、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制
止不正当竞争等。

此外，还有一批专项协定和条
约，如 1891 年 4 月 14 日签订的 《商
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》、1957 年 6
月 15 日签订的 《商标注册用商品与
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》、1973 年 6
月 12 日 签 订 的 《商 标 注 册 条 约》
等，这些协定与公约都对商标权的
保护作了详细规定。

国家层面。 1803 年，法国颁布
《关于工厂、制造场和作坊的法律》，
将 假 冒 商 标 定 为 私 自 伪 造 文 件 罪 ；
1857 年 6 月，法 国 颁 布 《关 于 以 使
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
标 记 和 商 标 的 法 律》， 这 是 世 界 上
第一部商标保护法；法国现行商标
法是 1964 年颁布的 《法兰西共和国
工 业 、 商 业 或 服 务 标 记 法》。 1870
年 ， 美 国 颁 布 国 内 第 一 部 《商 标
法》； 1946 年 7 月 5 日颁布 《美国兰
汉姆 （商标） 法》。1874 年，德国颁
布国内第一部商标法；现行商标法
颁 布 于 1968 年 。 1905 年 英 国 颁 布

《商 标 注 册 法》， 1994 年 颁 布 现 行
《商标法》。

注册形式

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建立了商
标 注 册 机 构 对 商 标 进 行 注 册 登 记 。
为便于管理，他们对商标进行分类
注册。

主簿辅簿注册制。美国联邦一级
有主簿注册和辅簿注册两种形式，前
者适用商业活动中正在使用的而且具
有显著性特征、可以明确指出商品来
源的商标；后者则不要求商标具有显
著性特征，但是所获的权利保护也不
够全面，辅簿注册商标的证书不能作
为商标所有权的初步证据。虽然辅簿
注册商标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，但是
在其具备了显著性特征之后，可以进
行主簿注册。

注册保护制。法国在 1964 年以
前，其商标制度基本不严，商标注册
与不注册均可获得法律保护。经过若
干次的修改，目前，法国规定了商标
只有通过注册才能获得，不注册的商
标虽然不会被宣布为非法，但受到侵
犯时，无权向法院起诉。

注册豁免制。德国对商标实行
严格的注册制，但对驰名商标则不
要求必须注册，而是根据法律自然
地 对 其 进 行 保 护 。 所 谓 驰 名 商 标 ，
是指某一商标在贸易活动中被公众
普 遍 承 认 且 享 有 盛 誉 ， 这 类 商 标 ，
不注册也能获得法律保护。

申请条件

对申请注册商标应当具有的条
件，各国有不同的要求。

正在使用。文莱 《商标法》 规
定，商标申请应说明该商标由申请
人或经申请人同意正在使用于有关
的商品或服务上。菲律宾知识产权
法典规定，有关个人、公司、企业
拥有的商标、商号和服务商标，在
申请注册之日前两个月，必须在菲
律宾商业中使用了该商标。

先 申 请 先 用 。 泰 国 商 标 法 规
定 ， 商 标 权 原 则 上 属 于 先 申 请 人 ，
而商标的实际使用不是获得注册的

先决条件，但先使用该商标的人可
以在一定时期内提出指控，要求撤
销与其相同或类似的商标。此规定
体现了在坚持注册产生商标权的大
前提下，有条件地承认商标在先使
用人的在先权。

特 征 明 显 。 英 国 商 标 法 规 定 ，
准备注册的标记已经或将要作为商
标使用于一定的商品上；基于商标
的特性，商标与商标之间能够相互
区别；商标所有人与商品之间有一
定联系。

能用于识别。法国商标法规定，
一切用于识别任何企业的产品、物
品、服务记号，如姓氏、别名、地
名、标签、标徽、印花、插画、边
纹、绦带、图画、浮雕、字母、数
字、铭文等，都可以作为工业、商业
或服务业的标记而申请注册。

禁用标记

域外商标法对商标的构成要素
也作了限制性的规定，即禁止将某
些标记注册为商标。

公众标记。欧盟 《欧洲共同体商
标条例》 第 7 条规定禁止性标记包括
具有特殊公众利益的徽章、徽记或者
纹章图案的商标。美国商标法禁止性
标记包括含有与国际公约及美国法律

所禁止使用的国旗、国徽及与国际组
织相同或相近的标记。

王 室 标 记 。 加 拿 大 商 标 法 规
定 ， 皇 室 、 皇 室 成 员 、 总 督 的 徽
章 、 饰 章 标 志 ， 不 可 作 为 商 标 使
用 。 泰 国 商 标 法 禁 止 用 王 室 名 称 、
称号、缩写、国王、王后或王储的
肖像作商标。文莱商标法也禁止用
文莱皇家军队、皇冠、任何皇室成
员的肖像作商标。

在 世 者 标 记 。 美 国 商 标 法 规
定，禁止未经同意而以在世人的姓
名或肖像作为注册商标。加拿大商
标法规定，不能用在世者或死亡未
超过 30 年的人的姓名注册商标。

特定动物标记。英国商标法规
定，有些特定的动物或物品不能注
册 为 商 标 。 如 禁 止 用 山 羊 、 雄 鸡 、
大 象 等 作 商 标 ， 因 为 山 羊 被 喻 为

“不正经的男人”，雄鸡的英文又作
“下流”解释，而大象则被认为是昂
贵 而 无 用 的 东 西 ， 被 喻 为 “ 笨 拙 、
迟钝”之物。

非传统商标

国 际 上 通 常 将 颜 色 商 标 、声 音
商 标 、气 味 商 标 等 称 为“ 非 传 统 商
标”，对这类商标的表达形式有专门
的要求。

图样表达。《欧共体商标条例》 第
26 条规定，一份欧共体商标申请应包
括：商标注册申请书，说明申请人身
份的文件，申请注册的商品或服务清
单，商标图样一张。针对声音商标而
言，仅认可乐谱和声谱两类表达方式。

描述性表达。美国是最早承认声
音商标的国家。《人猿泰山》 作者，知
名小说家—埃德加·赖斯·巴勒斯于
1997 年 7 月 18 日成功注册了主人公泰
山的吼叫声音商标。巴勒斯在申请注
册泰山吼叫声商标时，仅提供了纯文
字描述。

声 波 表 达 。 加 拿 大 现 行 《商 标
法》 规定，申请文件应当包括：申请
注册声音商标的声明；描绘声波的图
样；对声音的文字描述；包含该声音
的电子录音。

五线谱表达。新加坡颁布的 《新
加坡条约实施细则》 规定，凡申请商
标为声音商标的，商标的表达形式应
当为五线谱乐谱，或者为关于构成该
商标的声音的一份文字说明，或者为
该声音的一段模拟格式或数字格式的
录音，或者为上述各项的任何组合。

有效期限

为了对商标的保护期运行情况进
行监督，美国、德国等国商标法制定
了有效期、续展期等制度。

有效期和续展期。美国商标的注
册有效期为 20 年，期满后可以续展，
每次续展期为 20 年。英国对注册商标
的保护期限规定为 7 年，在 7 年届满以
后，可以申请续展，每次续展期为 14
年，续展次数没有限制。德国商标保
护期限为 10 年，期满后可以无限次数
地 续 展 ， 续 展 期 与 注 册 保 护 期 相 同 。
法 国 商 标 法 规 定 ， 商 标 有 效 期 为 7
年，届满以后可以续展，续展期仍为 7
年，次数不限。缅甸商标专用权自商
标首次使用日起，期限为 3 年，期满
可以续展，每次 3 年。

争议期。美国商标法规定，商标
原则上授予首先注册人，但是，商标
的首先使用人可以在注册人注册后的 7
年之内，向法院提出指控，要求撤销
该注册商标。经审查，可以将该商标
判给首先使用人。如果超过 7 年，无

人就该商标提出异议，则商标首先注
册人取得该商标的专用权。

空闲期。德国商标法规定，注册
商标获得保护的条件是进行使用，商
标法不允许只注册而不使用，如果在
商标注册后连续 5 年不使用，将被撤
销商标注册。

司法保护

各国商标法赋予法院司法保护之
责，法院有权对一切违反商标法的行
为予以惩治。

惩 罚 性 赔 偿 。《美 国 兰 汉 姆 （商
标） 法》 第 1117 条“对被侵犯权利的
补偿”规定，对在专利商标局商标注
册人权利的侵犯，在依照本法提出的
民事诉讼中确认后，原告有权获得以
下补偿： 1. 收益、损害和诉讼费，律
师 费 。 2. 被 告 的 收 益 。 3. 诉 讼 的 成
本。法院应对这些收益和损害予以评
估或在其指示下进行评估。在评估损
害后，法院可根据案情，作出高于实
际损害额的判决，但不超过该数额的
三倍。在上述任何情况下的数额均属
补偿，并非处罚。

定罪量刑。《巴西知识产权法》 对
侵权商标确立了四个罪名，分别是侵犯
商标罪，侵犯他人商标、企业名称和广
告标志罪，侵犯地理标志或其他标志
罪，不正当竞争罪，最高可处 3 个月以
上 1 年以下监禁或者罚款。《法国知识
产权法典》 规定，以销售、供应、许诺
销售或租赁侵犯商标权的商品为目的，
进口、出口、再出口或转口侵犯商标权
的商品的，处 4 年监禁及 40 万欧元罚
金；涉及团伙犯罪，或涉及危及人体和
动物的健康和安全的商品的，处 5 年监
禁及 50 万欧元的罚金。《韩国商标法》
对侵犯商标的确立了四个罪名，分别是
侵权罪、伪证罪、虚假标示罪、欺诈行
为罪，最高可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
亿韩元以下的罚金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 庆 市 垫 江 县 人 民
法院）

劳动合同领域的保护：
维尔纳 . 曼戈尔德诉鲁迪

格 .赫尔姆案

维尔纳·曼戈尔德诉鲁迪格 . 赫
尔姆一案 （C-144/04，2005 年） 是
高龄劳动者司法保护领域里程碑式
判决。

基本案情：
2003 年 6 月 26 日，56 岁的德国劳

动者维尔纳·曼戈尔德与雇主鲁迪格·
赫尔姆签订了一份依据德国《非全日
制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》第 14 条第
3 款订立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（2003
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2 月 28 日）。该
条款规定 52 周岁以上的劳动者可无
客观理由签订固定期限合同。而 52
周岁以下的劳动者需要有客观理由
才能签订固定劳动合同。入职数周
后 ，曼 戈 尔 德 向 慕 尼 黑 地 方 劳 动 法
院起诉，主张《非全日制与固定期限
劳 动 合 同 法》第 14 条 第 3 款 构 成 直
接 年 龄 歧 视 ，违 背 欧 盟 两 个 指 导 性
法 令 ，即《1999/70/EC 号 指 令 》和

《2000/78/EC 号平等待遇指令》中的
禁 止 年龄歧视条款存在就业中的年
龄歧视，请求法院宣告其合同期限条
款无效。

慕尼黑地方劳动法院受理本案
之 后 ， 向 欧 盟 法 院 提 出 征 询 请 求 ，
请求对欧盟的两个指导性法令中的
相应条款的适用给出具体解释。

欧盟法院在条款解释中作出了
三项具有开创性的适用规则：

一、德国为鼓励老年劳动者就
业 ， 制 定 了 将 可 无 客 观 理 由 签 订
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的 劳 动 者 年 龄
门 槛 从 60 岁 降 至 58 岁 （后 又 降 至
52 岁） 的 国 内 立 法 ， 不 违 反 固 定
工 作 期 限 框 架 协 议 第 8 条 第 3 款 。

该条款仅禁止“为执行协议而降低
劳 动 者 保 护 水 平 ”， 而 德 国 的 年 龄
门槛下调是基于就业政策考量，与
协议执行无关，故不构成对该条款
的违反。

二、德国 《非全日制与固定期限
劳动合同法》 第 14条第 3款中“允许
52 岁以上劳动者无客观理由签订固
定期限劳动合同”的内容，构成直接
的年龄歧视。尽管该条款的立法目的
是促进老年失业者的职业融入，本身
具 有 合 法 性 ， 但 是 仅 以 “ 年 满 52
岁”作为唯一适用标准，未区分劳动
者是否实际失业、失业时长等关键事
实，超出了实现合法目标的“适当且
必要”范围。

三 、 明 确 确 立 “ 年 龄 平 等 待
遇”为欧盟法的一般法律原则，其
法律渊源为成员国共同的宪法价值
与国际条约义务。成员国国内法院
在审理相关案件时，若发现国内法
规定与年龄非歧视原则相冲突，负
有 依 法 搁 置 该 冲 突 条 款 适 用 的 义
务。据此，德国允许 52 岁以上劳动
者无客观理由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
规定因构成年龄歧视而无效，德国
法院应当拒绝适用该规定。

慕尼黑地方劳动法院据此，判
决支持原告维尔纳·曼戈尔德的诉
讼请求。

离职补偿保护：
从安德森诉南丹麦大区案

到丹麦公民拉斯穆森诉阿约斯
公司案的演进

2009 年欧盟法院判决的安德森
案 （C-499/08，2009） 开启了超龄
劳动者的平等补偿权保护进程。

基本案情：
2006 年 8 月 ， 63 岁 的 丹 麦 政 府

雇 员 安 德 森 被 南 丹 麦 大 区 政 府 解
雇。南大区政府按照丹麦 《受薪雇
员 法》 第 2a （3） 条 的 规 定 ， 以 安
德森已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为由拒
付离职补偿金，其所属工会 （丹麦
工程师协会） 代表他向丹麦西部高
等法院提起诉讼，主张该条款违反

《2000/78/EC 号平等待遇指令》。
丹 麦 西 部 高 等 法 院 审 理 时 发

现，该案的核心争议是“丹麦国内
法 条 款 是 否 符 合 欧 盟 法 ”， 涉 及 对

《2000/78/EC 号平等待遇指令》 第 2
条、第 6 条的解释，遂提请欧盟法
院解释。

欧盟法院解释指出，仅以劳动
者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为由剥夺其
离职补偿金的权利，不符合合法正
当性要求，构成对超龄劳动者的不
合理年龄歧视。离职补偿金的核心
功能是为劳动者失业后重新寻找工
作提供经济支持，将养老金领取状
态作为拒绝支付离职补偿金的唯一
依据，剥夺了超龄劳动者重新进入
劳动力市场的机会，与离职补偿制
度的立法目的相悖，故该差别对待
不具有正当性。

丹麦西部高等法院据此判决支
持原告安德森的诉讼请求。

2009 年丹麦公民拉斯穆森诉阿
约斯公司案 （C-441/14，2016） 进
一步完善了离职补偿领域的年龄歧
视规则。

基本案情：
丹 麦 公 民 拉 斯 穆 森 自 1984 年 6

月 1 日 起 受 雇 于 本 国 的 阿 约 斯 公
司，2009 年 5 月 25 日，60 岁的拉斯
穆森被阿约斯公司解雇。拉斯穆森
依据丹麦 《受薪雇员法》 第 2a （1）
条 主 张 3 个 月 工 资 的 解 雇 补 偿 金 ，
阿约斯公司依据该法第 2a （3） 条。
以其 50 岁前加入职业养老金、并且
离职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付
解雇补偿金。拉斯穆森 （后由其遗
产 继 承 人） 提 起 诉 讼 ， 主 张 丹 麦

《受薪雇员法》 第 2a （3） 条构成年
龄歧视，违反欧盟禁止年龄歧视的
法律原则与平等框架指令。

经 丹 麦 海 事 和 海 商 法 院 一 审 、
东部高等法院二审，两级法院均围
绕丹麦 《受薪雇员法》 相关条款的
适用作出裁判，均适用丹麦国内既
有判例，认定第 2a （3） 条的效力应
予 认 可 ， 驳 回 了 原 告 方 的 诉 讼 请
求。原告不服二审判决，向丹麦最
高法院提起上诉。

丹麦最高法院受理该案后，经
审理认为，本案的核心争议并非单
纯 的 国 内 法 适 用 问 题 ， 而 是 丹 麦

《受薪雇员法》 第 2a （3） 条是否与
欧盟反年龄歧视一般原则、《欧盟基
本权利宪章》 第 21 条相冲突，同时
涉 及 两 个 关 键 的 欧 盟 法 解 释 问 题 ：
其一，欧盟禁止年龄歧视的一般原
则是否在私人主体间的民事诉讼中

具有横向直接效力；其二，成员国法
院能否以维护法律确定性、保护合法
期待为由，排除与欧盟法冲突的国内
法条款的适用。上述问题的解答对本
案的终局裁判具有决定性意义，且属
于欧盟法的专属解释范畴，遂提请欧
盟法院作出解释。

2016 年 4 月 19 日，欧盟法院作出
法律适用解释：认定丹麦该条款构成直
接年龄歧视，禁止年龄歧视的欧盟一般
原则可在私人间直接适用，成员国法院
不得仅以法律确定性或者合法期待为由
排除其效力，私人亦可在民事诉讼中主
张成员国违法立法的国家责任。

丹麦最高法院据此判决原告胜诉。

特定职业退休制度规制：
匈牙利强制法官退休案

在特定职业的退休制度领域，欧
盟法院面临如何在保护超龄劳动者权
益与维护某些职业的特殊需求之间取
得平衡的挑战。

欧 盟 委 员 会 诉 匈 牙 利 案（C-286/
12，2012 年）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案例。

基本案情：
2012 年 ， 匈 牙 利 通 过 立 法 将 法

官、检察官和公证员的法定退休年龄
从 70 岁降至 62 岁，新规生效后，一批
已 超 过 62 岁 的 司 法 从 业 者 被 强 制 退
休。欧盟委员会认为该立法构成对超
龄司法从业者的不合理差别对待，违
反欧盟法中的年龄非歧视原则，遂诉
至欧盟法院。

欧盟法院经审理认定，匈牙利突
然降低特定职业退休年龄并强制超龄
人 员 离 职 的 措 施 缺 乏 充 分 正 当 理 由 ，
匈牙利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 62 岁以
上的法官、检察官和公证员已不具备
履行职业职责的能力。并且该措施的
实施未充分兼顾劳动者权益保障，欧

盟法院强调，即使存在调整退休年龄
的正当需求，也应采取渐进式过渡措
施 ， 充 分 保 障 超 龄 劳 动 者 的 既 得 权
益，而非采取“一刀切”的强制离职
方式。同时，成员国设定特定职业退
休年龄时，必须严格遵循合理性原则
与比例原则，不得随意剥夺超龄劳动
者的从业权利，尤其是对于法官等需
要丰富实践经验的职业，更应审慎对
待年龄与职业能力的关联性。

欧盟法院判决支持原告欧盟委员
会的诉讼请求，认为匈牙利该项立法
构成对超龄司法从业者的不合理差别
对待。

匈牙利据此废止了这一立法。
梳理欧盟法院近二十年在超龄劳

动 者 保 护 领 域 的 司 法 实 践 ， 可 以 看
到，欧盟法院逐步构建了以年龄非歧
视一般原则为核心的超龄劳动者司法
保护体系，其司法实践呈现出原则性
与灵活性有机统一的特点。在原则层
面，欧盟法院立场坚定，明确反对任
何基于年龄的不合理差别对待，要求
成员国彻底纠正历史形成的年龄歧视
制度，充分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平等权
利；在具体案件审理中，欧盟法院展
现出务实的司法态度，认可退休年龄
标准化、代际公平等合法目标，允许
成员国在符合合理性与比例原则的前
提下，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。

欧盟法院在反年龄歧视案件中适
用的“客观合理理由”审查标准，经
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演进过程，强化
了对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。

(作者单位：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法 学
院；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)

随着欧洲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，高龄劳
动者的权益保护已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。2000 年 11 月，
欧盟通过了《2000/78/EC 号平等待遇指令》，确立了在就业与职业领域
实行平等待遇的总体法律框架。在此框架下，欧盟法院通过二十多年的
司法实践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年龄歧视审查标准和反年龄歧视
司法保护机制，确立了年龄非歧视作为欧盟法一般原则的法律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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